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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 

“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之 

专项核查意见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港”、“公司”、“上市公司”）拟将其

持有的 15 万吨级外航道工程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转让予辽西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锦州港本次

重大资产出售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6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

关问题与解答》的要求进行了专项核查。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所涉及的

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本次《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中披露的释义相同。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上市后的承诺履行情况，是否存在不规范承诺、承诺未履行或未履行

完毕的情形 

（一）锦州港上市以来的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锦州港的确认并经查询锦州港自 1999 年 6 月上市以来的公告文件，截

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锦州港上市后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起始时间 履行情况 

2006 年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东方集团 
股权分置

改革承诺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G+12 个

月后，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出售数量占锦州港股份总数

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 5%，

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 10%。同时，

增加如下承诺：在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 36 个月内，除非锦州港股

2006 年 7 月 11 日 

完全按照

所承诺的

条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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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起始时间 履行情况 

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不计公司 A

股全天停牌交易日）收盘价在

4.87 元/股（为公司刊登股改说明

书日前 60 个交易日收盘均价的

120%，以后遇除权、除息时作相

应调整）之上方可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 

（注：G 指锦州港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锦州港国资

公司 

股权分置

改革承诺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G+12 个

月后，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出售数量占锦州港股份总数

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 5%，

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 10%。同时，

增加如下承诺：在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 36 个月内，除非锦州港股

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不计公司 A

股全天停牌交易日）收盘价在

4.87 元/股（为公司刊登股改说明

书日前 60 个交易日收盘均价的

120%，以后遇除权、除息时作相

应调整）之上方可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 

（注：G 指锦州港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 
完全按照

所承诺的

条件履行 

中石锦化 
股权分置

改革承诺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G+12 个

月后，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出售数量占锦州港股份总数

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 5%，

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 10%。同时，

增加如下承诺：在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 36 个月内，除非锦州港股

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不计公司 A

股全天停牌交易日）收盘价在

4.87 元/股（为公司刊登股改说明

书日前 60 个交易日收盘均价的

120%，以后遇除权、除息时作相

应调整）之上方可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 

（注：G 指锦州港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 
完全按照

所承诺的

条件履行 

2008 年非公开发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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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起始时间 履行情况 

大连港集团 
股份限售

承诺 

2009 年 4 月 1 日，锦州港出具《锦

州港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大

连港集团以现金认购锦州港非公

开发行的 A 股 24,600 万股，占锦

州港本次发行后股本的 18.9%，

发行价格为每股 7.77 元。大连港

集团在与锦州港签署的《股份认

购合同》中承诺：本次发行的股

份认购结束后，36 个月内不转让

其根据本合同所认购的锦州港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2009 年 3 月 31 日 

完全按照

其所承诺

的事项履

行 

2013 年非公开发行承诺 

大连港集团 
解决关联

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尽量避

免与锦州港股份之间的关联交

易；对于确有必要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履行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

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不通过关

联交易损害锦州港股份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2013年 12月 30日 

按承诺履

行，暂未

发生违反

承诺的事

项 

大连港集团 
解决同业

竞争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未直接在锦州地

区经营港口业务，不存在与锦州

港所经营的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

情况；本公司在大连地区所经营

的港口业务，因地理位置、腹地、

客户等差异，与锦州港不存在同

业竞争的情况。2、未来，本公司

将尽职、勤勉地履行《公司法》、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规

定的股东职责，维护锦州港业务

运营的独立性，严格避免同业竞

争，不利用本公司的股东地位或

身份损害锦州港及锦州港其它股

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013年 12月 30日 

按承诺履

行，暂未

发生违反

承诺的事

项 

大连港集团 其他 

本次股份受让完成后，本公司与

锦州港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资

产完整、业务独立、机构独立和

财务独立。锦州港将继续拥有独

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

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与本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

机构、业务方面做到“五分开”。 

2013年 12月 30日 

按承诺履

行，暂未

发生违反

承诺的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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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起始时间 履行情况 

西藏海涵 股份限售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上市交易 
2013年 12月 19日 

完全按照

其所承诺

的事项履

行 

西藏天圣 股份限售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上市交易 
2013年 12月 19日 

完全按照

其所承诺

的事项履

行 

大连港集团 
解决同业

竞争 

截至承诺函签署之日，大连港集

团未直接在锦州地区经营港口业

务，不存在与锦州港所经营的业

务构成直接竞争的情况。大连港

集团在大连地区所经营的港口业

务，因地理位置、腹地等差异，

与锦州港不存在实质性竞争。大

连港集团将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的要求，避免与锦州港形成实

质性同业竞争的情况。 

2014 年 2 月 13 日 

按承诺履

行，暂未

发生违反

承诺的事

项 

2015 年上市公司相关方股份减持相关事项承诺 

大连港集团 
股份减持

承诺 

从即日起 6 个月内，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所持我公司股份；履行

大股东职责，着力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推动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

汇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

回报水平。 

2015 年 7 月 9 日 

完全按照

其所承诺

的事项履

行 

东方集团 
股份减持

承诺 

从即日起 6 个月内，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所持我公司股份；履行

大股东职责，着力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推动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

汇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

回报水平。 

2015 年 7 月 9 日 

完全按照

其所承诺

的事项履

行 

西藏海涵 
股份减持

承诺 

从即日起 6 个月内，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所持我公司股份；履行

大股东职责，着力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推动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

汇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

回报水平。 

2015 年 7 月 9 日 

完全按照

其所承诺

的事项履

行 

西藏天圣 
股份减持

承诺 

从即日起 6 个月内，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所持我公司股份；履行

大股东职责，着力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推动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

汇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

回报水平。 

2015 年 7 月 9 日 

完全按照

其所承诺

的事项履

行 

中石油 
股份减持

承诺 
从即日起 6 个月内，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所持我公司股份；履行
2015 年 7 月 9 日 完全按照

其所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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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体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起始时间 履行情况 

大股东职责，着力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推动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

汇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

回报水平。 

的事项履

行 

锦州港国资

公司 
股份减持

承诺 

从即日起 6 个月内，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所持我公司股份；履行

大股东职责，着力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推动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

汇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

回报水平。 

2015 年 7 月 9 日 

完全按照

其所承诺

的事项履

行 

2015 年股权变动事项承诺 

东北亚港航 
解决同业

竞争 

本公司承诺将本着有利于锦州港

发展的原则支持锦州港，在其下

属公司或者锦州港可能涉及到同

业竞争的商业活动、处理由于同

业竞争而发生的争议、纠纷时，

保持中立。 

控制锦州港第一

大股东期间持续

有效 

按承诺履

行，暂未

发生违反

承诺的事

项 

东北亚港航 
解决关联

交易 

1、本公司不会利用控制锦州港第

一大股东的地位谋求锦州港在业

务经营等方面给予本公司及其控

制的除锦州港（包括其控制的下

属企业）外的其他下属企业优于

独立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2、本

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将

尽量减少并规范与锦州港之间的

关联交易；对于与锦州港经营活

动相关的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

将严格遵循有关关联交易的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锦州港内

部管理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的相

关要求，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确保定价公允，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 

控制锦州港第一

大股东期间持续

有效 

按承诺履

行，暂未

发生违反

承诺的事

项 

东北亚港航 其他 

本公司保证在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和业务方面与锦州港保持分

开，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

利用控股地位违反大连港规范运

作程序、干预锦州港经营决策、

损害锦州港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占用

锦州港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的资

金。 

控制锦州港第一

大股东期间持续

有效 

按承诺履

行，暂未

发生违反

承诺的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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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锦州港历年年度报告及信息披露文件、锦州港出具的说明，并经查询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主管机关网站，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自锦州

港上市后至本次资产出售的基准日前，锦州港不存在不规范承诺、承诺到期未履

行或到期未履行完毕的情形。 

二、最近三年的规范运作状况，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等

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曾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是否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

者被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是否有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证

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一）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规范运作的情况，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

对外担保等情形 

上市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财务报表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致同会计师”）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了“致同审字（2016）第

210ZA4123 号”、“致同审字（2017）第 210ZA315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上市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大华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18]001568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上述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并查

阅了致同会计师出具的《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致同专字（2016）第 210ZA2763 号）、《关于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

明》（致同专字（2017）第 210ZA1972 号）以及大华会计师出具的《锦州港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大华特字

[2018]000699 号）、独立董事对锦州港 2015 年至 2017 年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

担保情况发表的独立意见等信息披露文件。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锦州港最近三年不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

外担保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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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曾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是否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者被我会派出机构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是否有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

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根据锦州港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并经查询上市公

司公告、中国证监会网站（http://www.csrc.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

平台（http://shixin.csrc.gov.cn/）、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深交所

网站（http://www.szse.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

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站（http://zhixing.court.gov.cn/），最近三年，锦州港及

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形；不存

在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者被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不存在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

门调查等情形。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锦州港最近三年不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

外担保等情形，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形；锦州港及其现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曾被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或者被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情形，不存在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 

三、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

利润，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

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

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关注

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一）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

构利润 

1、最近三年年报审计情况及审计意见 

上市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财务报表由致同会计师进行审计，并分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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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了“致同审字（2016）第 210ZA4123 号”、“致同审字（2017）第 210ZA315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上市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由大华会计师

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18]00156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三年会计处理合规、业绩真实，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情形 

最近三年锦州港利润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453,149.62  255,267.03  180,554.94  

减：营业成本 392,589.07  226,974.50  136,743.82  

税金及附加 2,337.95  2,854.00  638.05  

销售费用 2,150.07  1,058.62  819.22  

管理费用 13,326.99  8,478.18  10,021.93  

财务费用 34,220.83  21,257.69  22,353.03  

资产减值损失 -268.37  348.30  182.7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9,225.90  8,578.25  3,430.12  

资产处置收益 10.87  -137.85  1,223.57  

其他收益 1,360.10      

二、营业利润 19,389.95  2,736.14  14,449.82  

加：营业外收入 579.92  4,123.09  2,212.33  

减：营业外支出 103.21  89.66  17.52  

三、利润总额 19,866.66  6,769.57  16,644.64  

减：所得税费用 4,549.61  1,759.10  3,697.44  

四、净利润 15,317.05  5,010.47  12,947.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309.91  5,550.26  12,906.58  

少数股东损益 1,007.13  -539.79  40.61  

持续经营损益 15,317.05  5,010.47  12,947.20  

终止经营损益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8.63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8.63   -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15,188.42  5,010.47  12,947.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4,181.29  5,550.26  12,906.5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007.13  -539.79  40.61  

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了解上市公司收入成本确认政策，比较并分析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收入及净利润波动的原因，并核查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重大交

易及其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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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50.26 万元，较 2015 

年度下降 7,356.32 万元，主要原因为：（1）2016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度同期

增长 41.38%，增长主要来源于贸易性收入的增加，这部分收入毛利率较低对公

司利润贡献较小，主营业务港口服务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20.78%。2016 年度受到

煤炭需求不足以及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政策的实施影响，煤炭产量、销量均出

现下滑，致使煤炭吞吐量同比下降近 40%；油化产品方面，受到主要客户两锦炼

厂停产检修、主要化工品客户安全整改等因素影响，油品化工品总体吞吐量同比

下降 8%。（2）港口服务业务成本中折旧等固定成本占比较高，港口服务收入减

少直接影响公司毛利。（3）2016 年度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1,058.62 万元，同比增

长了 29.22%，主要原因为公司为了应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加大市场开发力度，

市场开发费用增加。 

锦州港 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09.91 万元，较 2016

年度增加 8,759.65 万元，主要原因为：（1）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77.52%，主要系

公司 2017 年度锦港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贸易收入增加及港口

服务收入较 2016 年同期增加所致。2017 年度港口服务收入较同期增长 59.52%，

2017年货源承揽和市场开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油品货种吞吐量较同期增长54%，

粮食货种吞吐量较同期增长 60.20%，集装箱完成口岸吞吐量合计 121.5 万标箱，

较 2016年同比增长 47.30%。（2）港口服务业务成本中折旧等固定成本占比较高，

港口的收入增加直接增加公司毛利。 

（二）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情形 

最近三年，锦州港已经制定了关联交易相关规章制度，并已按照该等规章制

度及法律法规要求执行了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

上市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年度报告，锦州港最近三年的关联交

易及关联往来情况如下：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与锦州港存在关联交易的企业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公司的关系 

辽宁锦港宝地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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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公司的关系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锦州港龙煤瑞隆能源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锦州盛邦路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锦港国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2015 年、2016 年联营企业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股东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股东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股东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附属公司（注 1） 公司参股股东的所属单位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兼任华信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董事、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关键管理人员 

注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附属公司主要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锦州石化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锦西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东北销售锦州分公司、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东北销售葫芦岛分公司、锦州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管道沈阳结算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化分公司、锦州中石油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等。 

锦州港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  
引航、质监、后

勤服务等 
1,387,738.93 2,996,531.25 2,470,387.08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理货服务 29,136,891.60 18,908,207.53 15,368,127.77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装卸费 - 21,907.64 -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州有限公司 装卸费 757,967.32 495,824.72 -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装卸费 38,768.37 -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附属公司 工程服务 8,649,818.58 8,149,056.60 -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附属公

司 
销售水电费 60,995.41 91,560.26 95,205.72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费 357,202.13 277,733.00 284,367.95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费 4,503,398.78 3,973,678.43 3,301,152.49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费 842,629.18 959,141.05 41,9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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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水电费 - 617,485.57 218,357.81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州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费 340,048.29 185,816.66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附属公司 销售水电费 8,145,679.44 5,404,565.15 377,932.54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销售粮食 4,064,237.36 - -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服务 1,418,745.25 - -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附属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348,173,885.10 240,073,357.89 246,986,183.90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216,801.89 - -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7,326,898.67 - -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5,006,835.84 4,061,953.51 2,901,461.13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州有限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1,384,350.89 60,316.56 -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8,811,019.51 - -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11,124,121.28 7,609,126.28 6,114,413.21 

锦州盛邦路港有限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82,177.36 - - 

注：公司出售商品按市场化原则定价，提供港口服务业务执行以下定价政策：1、有政府指令性价格的，

执行政府指令性价格。2、有政府指导性价格的，由双方在限定的范围内，根据市场可比价格商定服务价格，

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核定后执行经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核定之价格。3、既无指令性价格也无指导性价格的，

按照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执行。 

3、关联租赁 

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247,912.90 285,204.14 215,747.00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资产 - 2,169,268.00 2,169,268.00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21,904.76 378,740.00 307,400.0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附属公司 土地使用权 1,557,428.57 1,635,300.00 1,635,300.00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州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592,557.71 180,000.00 -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30,769.23 - - 

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元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 土地使用权 142,857.14 142,567.57 150,000.00 

4、关联担保情况 

公司作为担保方： 

单位：元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67,673,900.00 2015/9/24 2018/9/1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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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0 2014/5/13 2017/5/13 是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及刘辉 30,000,000.00 2017/09/29 2018/09/29 是 

5、关联方资金拆借 

拆出资金： 

单位：元 

关联方 拆借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辽宁锦港宝地置业有限公司 81,000,000.00 2015/1/27 2017/11/8 委托贷款 

利息： 

单位：元 

关联方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辽宁锦港宝地置业有限公司 委贷利息 904,202.46 9,509,094.32 9,855,000.00 

6、委托关联方管理资产 

单位：元 

被委托方 2017 年末管理资产金额 信托计划期限 备注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708,000,000.00 1 年 
华信•华冠 156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公司 2017 年度购买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的“华信•华冠 1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7.08 亿元份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华

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信托计划认购资金到达指定的募集资金账户之日至

信托计划成立日的收益 1,366,532.32 元。 

7、公司关联托管情况 

委托方名称 受托方名称 受托资产类型 受托起始日 受托终止日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

限公司 
股权托管 2014-6-18 2017-1-1 

2014 年公司与股东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管理锦港

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协议，委托股东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锦港

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协议约定：双方约定锦港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扣除融

资成本、税费等交付锦州港 0.5 亿元税后净利，不足部分由受托方补足。2016

年 11 月 23 日，经股东大会批准，《委托经营合同》终止。2017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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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进行了资产的交接，公司收回了对锦港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8、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0,471,223.42 8,331,298.78 5,715,280.04 

9、关联方往来 

（1）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应收账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附属公司 
16,120,224.64   17,946,891.59   5,169,777.59   

应收账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 
748,953.65   903,122.88   16,500.00   

应收账款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943,170.76   487,209.20       

应收账款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4,426.20   2,763.20       

应收账款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

限公司 
203,122.49           

预付账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 
    142,500.00       

预付账款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75,000.00   

预付账款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12,600.00   

其他应收款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

州有限公司 
464,811.03 92,962.21 464,811.03   743,697.66   

其他应收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 
3,943.60 197.18 3,943.60   3,943.60   

其他应收款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2,000.00 400.00 2,000.00   2,000.00   

其他应收款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0.20 0.04 600.20       

其他应收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附属公司 
480.00 96.00 480.00   480.00   

长期应收款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

州有限公司 
899,299.06   1,352,299.06   1,805,299.06   

委托贷款 
辽宁锦港宝地置业有

限公司 
    81,000,000.00   81,000,000.00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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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附

属公司 
9,220.40 8,317,220.40 9,220.40 

应付账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4,119,365.29 1,676,614.00 433,146.00 

应付账款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231,473.63 161,235.70 

应付账款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615.00 1,615.00 

应付账款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州有限公司 134,400.00     

预收账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7,739.20   

预收账款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5,306.56   

预收账款 锦州港龙煤瑞隆能源有限公司     2,210,000.00 

其他应付款 锦港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3,797,935.79   

其他应付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附

属公司 
4,800,257.01 1,289,902.58 1,678,803.88 

其他应付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523,752.35 417,871.35 565,449.35 

其他应付款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265,774.27 314,005.46   

其他应付款 锦州港龙煤瑞隆能源有限公司 4,000,000.00 4,000,000.00   

经核查，上市公司已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议事

规则》中规定了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分别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时的

回避制度和决策程序，并明确了关联交易的产生、关联交易的回避制度、关联交

易的决策权限以及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等。最近三年锦州港发生的关联交易已依

照相关规定，切实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制度，不存在因关联交易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

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1、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处理按照会计准则和公司管理层制定的会计

政策执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根据致同会计师、大华会计师分别对上

市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未发现调节

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 

2、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

“大洗澡”的情形 

（1）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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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以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和要求，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了分类列报。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

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该调整对可比期间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相关规定和要

求，规范了政府补助的确认、计量和列报，并按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 

a.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中，与

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

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b.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

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c.本准则规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根据上述规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列示项目由“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调整仅对

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净损益产生影响。 

2018 年 2 月 1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认为公司该次会计政策变更没有对公司净损益产生影响，

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针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

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专项说明》

（大华特字[2018]000724 号），未发现变更后的会计估计在所有重大方面不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或者存在重大的不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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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况外，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其他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

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2）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在 2015-2017 年

期间未发生其他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及重要的前期差错更正，未发生滥

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四）应收账款、存货、商誉的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应收账款、存货、商誉科目的资产减值准备各期末余额情况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坏账损失 -2,683,701.18 3,483,026.35 1,827,599.31 

存货跌价准备 - - - 

商誉减值准备 - - -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与审计报告，重点关注了

锦州港制定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并对比上市公司同行业企业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政策，认为锦州港制定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

公司自身实际情况。锦州港已按照相关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要求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未发现通过大幅不正当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致同会计师对公司 2015 年、2016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大华会计师对公司 2017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形。 

2、最近三年锦州港发生的关联交易已依照相关规定，切实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及信息披露制度，不存在因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

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3、上市公司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处理严格按照和公司管理层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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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执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

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4、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所发生的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应收账款、存货、商誉不存在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不存在滥用

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四、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相关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预

测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是否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等 

（一） 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评估的基准日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了《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拟向辽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 15 万吨级外航

道工程资产市场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信众合评报字[2018]第 1150 号） 

截至基准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3,206.88

万元，评估值为 40,196.39 万元，较账面值增加 26,989.51 万元，增值率为 204.36%。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本次出售的 15 万吨级外航道工程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40,196.39 万元。 

（二） 相关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预测的合理性 

1、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

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三

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单项资产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单项资产预期未来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

从而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通常适用于出租或有固定收益且净收

益可测算的单项资产。 

单项资产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近期市场上成交的同类资产的

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并修正或调整后，从而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通常适用于有公开市场交易活跃的单项资产。 



18 

单项资产评估中的成本法，是指以在评估基准日重新建造与评估对象相似功

能、相似档次、相似技术参数的全新资产所花费的总成本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考

虑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扣除各种贬值后确定其在评估基准日

技术性能和新旧现状条件下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评估人员根据本次特定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条

件，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理由如下： 

收益法适用的前提条件：（1）被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期收益额可以预测并可以

用货币衡量；（2）资产拥有者获得未来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及报酬可以预测并

可以估计；（3）被评估对象未来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 

锦州港无法提供航道资产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师也很难分割或从其他

途径获得航道资产的收益情况，故本次评估收益法适用性受到限制。 

市场法适用的前提条件：（1）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且市场信息比较充分

并能公开取得；（2）公开市场上存在大量可比较的交易案例。 

由于航道资产是资产组合，较少在市场上单独交易，且市场上很难找到符合

类似条件的航道资产的可比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市场法适用性同样受到限制。 

资产基础法适用的前提条件：（1）评估对象处于继续使用状态或被假定处于

继续使用状态；（2）与评估对象相关的历史资料和会计资料可以较容易的取得并

可以信用；（3）在评估基准日时点，现有的资源、技术条件、施工技术可以对评

估对象按照原建设规模和使用功能进行重建。 

根据锦州港提供的相关资料和信息，资产评估师经过分析认为航道资产具备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条件，故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2、评估假设 

（1）交易假设：假定委托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委托

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委托评估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

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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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

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

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3）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委托评估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

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假定。首先委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

态，其次假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

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其评估结果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

大变化； 

（5）假设和评估对象相关的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评

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6）假设委托人提供的与本次评估相关全部资料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7）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委托评估资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估值结果基于以上假设基础之上，当以上假设不成立时，对估值结果会

造成重大影响，估值结果一般会失效。 

3、评估参数 

资产基础法基本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成本×成新率 

由于委托评估的锦州港 15 万吨级外航道工程资产，是锦州港进出港船只的

必经之路，为了保证进港船舶的顺利通行，产权持有人对水下航道进行不定期的

清淤作业，并保证航道在任何时候都能保证达到正常通航条件，因此，航道资产

的成新率视同 100%。 

（1）重置成本（含税）的确定： 

重置成本=疏浚工程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①疏浚工程造价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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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工程造价由直接工程费、间接费、利润和专项费用组成。本次评估，以

产权持有人提供并经过审核的各年度各分项工程（结）决算资料中的工程量为基

础，经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测算在评估基准日重新一次性建设

施工工程量，根据有关定额标准和行业取费文件，参考评估基准日当地港口水利

工程建设市场的各生产要素（人工费、材料费、机械台班费）的价格，采用广联

达水工计价软件重新编制工程造价，分别计算出不同施工方式的相关工程费用，

估算评估基准日的疏浚工程造价。 

②前期及其他费用的确定： 

前期及其他费用包括：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编制及评审费、海底地质勘测费

及扫海费用、环境影响编制及评审费、初步设计编制及评审费、勘察设计施工图

设计费、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费、招投标代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建设监

理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海洋生态补偿费等。 

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咨询服务行业收费文件规定，参照相关工程建设投资额

估算前期费用及其他费。 

③资金成本的确定 

由于港口航道的建设投资回收期较长，相关的借款期限一般均为长期，故本

次评估依据长期的银行贷款利率 4.9%，按照合理的建设工期估算建设期间合理

的资金成本。本次评估假设建设资金在建设期间内均匀投入，资金成本估值公式

如下： 

资金成本=（疏浚工程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银行贷款年利率×合理工期

×50% 

（2）关于成新率 

根据锦州港出具的《关于我公司航道资产全新状态的说明》，锦州港 15 万吨

级外航道工程资产，是进出锦州港船舶通行的必经之路。为了能够保证进港船舶

的顺利通行，锦州港要对水下航道进行不定期的清淤作业，并承诺航道在任何时

候都能保证达到正常通航条件，不受海潮所产生的淤积对航道通行所带来的影响，

即为全新状态。该航道不受使用年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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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评估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8 年 11 月 26 日，锦州港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

理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评估根据评估对象特点及对三种评估方法

的适用条件分析，并最终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评估假设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

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和估值测算具有合理性，符合拟置出资产的实际经营情

况。本次评估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上市公司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

了明确意见，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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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之专项核查意见》的

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朱哲磊                   邓  超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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